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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學年度高級中等學校
適性入學制度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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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2014/9/15 3

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的核心價值在於
適性揚才。

依高級中等教育法之規定，十二年
國教入學制度先辦理免試入學，再辦
理特色招生。

1.前言 2. 103執行 3.104研修 4.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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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免試入學第一次免試入學辦理情形及成效辦理情形及成效
第一次免試入學報名人數為227,628人，錄取人數不含進修學校為197,347人，報到人數為
148,044人。

重點績效 績效說明

適性入學
區均優

全國總錄取率92.77% 國中畢業生依性向、興趣選擇適
合之高中高職就讀

適性輔導
安心選

第一次免試入學計有 83.97%

學生（17萬7,320名）以前三
志願如願錄取學校

國中積極協助學生探索及發現自
己的性向與興趣，已見成效

將高職列為第一志願錄取最
終報到率83.30％(39,834名)

突破以往先選高中、再選高職的
傳統思維

適性就讀
展成效

一免報到後放棄錄取資格之
高職占1.48％(843名)，低於
高中的1.98％(1,852名)

選擇技職教育的學生，珍惜其興
趣、性向及能力所作的選擇，不
輕易放棄就讀職校的機會

全國以第一志願 報到的人數
平均比率83.06％

顯示適性就讀之成效

重點績效 績效說明

適性入學
區均優

全國總錄取率92.77% 國中畢業生依性向、興趣選擇適
合之高中高職就讀

適性輔導
安心選

第一次免試入學計有 83.97%

學生（17萬7,320名）以前三
志願如願錄取學校

國中積極協助學生探索及發現自
己的性向與興趣，已見成效

將高職列為第一志願錄取最
終報到率83.30％(39,834名)

突破以往先選高中、再選高職的
傳統思維

適性就讀
展成效

一免報到後放棄錄取資格之
高職占1.48％(843名)，低於
高中的1.98％(1,852名)

選擇技職教育的學生，珍惜其興
趣、性向及能力所作的選擇，不
輕易放棄就讀職校的機會

全國以第一志願 報到的人數
平均比率83.06％

顯示適性就讀之成效

貳、103學年度入學制度執行情形
1.前言 2. 103執行 3.104研修 4.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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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招生考試分發特色招生考試分發辦理情形辦理情形特色招生考試分發特色招生考試分發辦理情形辦理情形
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入學實際招生總名額為14,964名，全國總報名人數21,466
人 ，計14,881名錄取，總錄取率達69.32%，學生平均選填 9.28 個志願 ，以
4.02個志願錄取，以第一志願錄取比率為42.33%。

1.前言 2. 103執行 3.104研修 4.結語

103學年度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入學實際報到人數統計表

就學區

高中 高職

合計
實際報到率
(不分身分)公立A1 私立A2

高中合計
A=A1+A2

公立B1 私立B2
職校合計
B=B1+B2

全國人數 11,639 400 12,039 592 8 600 12,639 84.93%

基北區 4,904 16 4,920 59 0 59 4,979 85.96%

桃連區 772 149 921 0 0 0 921 85.04%

竹苗區 541 40 581 0 0 0 581 73.27%

中投區 2,281 19 2,300 519 1 520 2,820 84.28%

彰化區 496 0 496 0 0 0 496 99.20%

嘉義區 0 62 62 0 0 0 62 84.93%

臺南區 1,158 104 1,262 0 0 0 1,262 89.63%

高雄區 1,487 10 1,497 14 7 21 1,518 8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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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免試入學第二次免試入學辦理情形辦理情形第二次免試入學第二次免試入學辦理情形辦理情形
第二次免試入學實際招生總名額為75,963名，全國總報名人數26,442人，計

26,045名錄取，實際報到人數24,324名(不含身障生、原住民，計24,247
名)，報到比率達 93.39%。

103學年度第二次免試入學實際報到人數統計表(1030819)

就學區

高中 高職

合計
實際報到率

（不分身分）公立A1 私立A2
高中合計
A=A1+A2

公立B1 私立B2
職校合計
B=B1+B2

全國人數 10957 5591 16548 5306 1667 6973 24324 93.39%

103學年度第二次免試入學實際報到人數統計表(1030819)

就學區

高中 高職

合計
實際報到率

（不分身分）公立A1 私立A2
高中合計
A=A1+A2

公立B1 私立B2
職校合計
B=B1+B2

全國人數 10957 5591 16548 5306 1667 6973 24324 93.39%

1.前言 2. 103執行 3.104研修 4.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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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學作業時程過長
*傳統排名前面學校免試入學名額比率低，

造成教育會考高分群學生對錄取學校不滿意。

*免試入學超額比序
1.志願序計分

(1)志願序扣分造成選填志願時焦慮。

(2)志願序計分造成學生志願選填時趨向保守，分發結果未如其預期。

2.各就學區超額比序順次引起爭議 （如作文、多元學習項目）

3.會考成績總積分（總積點）之順次

103學年度辦理情形檢討

1.前言 2. 103執行 3.104研修 4.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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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案重點

多元入學照顧各類學生

2014/9/15 8

堅持12年國教基本精神

變動最小解決實務議題

引導學校多元特色發展

大幅縮短時程一次到位

參、104學年度入學制度研修方案
1.前言 2. 103執行 3.104研修 4.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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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穩
健健
推推
展展

1.提高免試比率
2.調整比序項目
3.扶助弱勢升學

1.提高免試比率
2.調整比序項目
3.扶助弱勢升學

1.縮短入學作業期程
2.特招回歸各區自辦

1.縮短入學作業期程
2.特招回歸各區自辦

完
備
現
行
各
入
學
法
令
規
範

完
備
現
行
各
入
學
法
令
規
範

縮短入學辦理期程 促進學生儘早就位縮短入學辦理期程 促進學生儘早就位

先免試

後特招

2014/9/15 9

二、方案架構

1.前言 2. 103執行 3.104研修 4.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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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免後特

多元入學

一次分發到位

三、基本原則

1.前言 2. 103執行 3.104研修 4.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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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學年度】

明定各區75%以上

各校25%以上

【104學年度】

明定各區80%以上

各校50%以上為原則

高級中等教育法第35條第2項
及第5項

免試入學103學年度各就學區總名
額，應占核定招生總名額75%以
上，並逐年提升，至108學年度，
應占核定招生總名額85%以上。

103學年度各校提供免試入學名額
比率，不得低於該校核定招生總
名額25%，其比率得逐年檢討調
整之。

高級中等學校多元入學招生辦
法第18條第4項(草案)
104學年度各就學區免試入學之總
名額，應占核定招生總名額80%；
各校提供免試入學名額占核定招生
名額比率，以達50%以上為原
則。

重要議題一：提高免試入學招生名額

四、重要議題

1.前言 2. 103執行 3.104研修 4.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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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所定下列原則下，由各就學區因地
制宜，訂定符合所需之比序規定：

志願序

會考總標示順次

寫作測驗項目比序順次

同分增額之適當處理方式

重要議題二：調整比序項目

1.前言 2. 103執行 3.104研修 4.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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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比序項目：1.志願序
設計理念

引導學生依據性向、興趣、能力，並參酌學校特色及交
通因素等，選擇適合學校就讀。

103學年度 104學年度

單一志願給分

群組志願給分

不採計分

得不採計

以群組計分為原則

高低分積分差異不宜
過大

1.前言 2. 103執行 3.104研修 4.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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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比序項目：2.會考總標示順次
設計理念

因應會考等級粗略化，超額比序之用。

103學年度實施情形

104學年度

順次原則

若超額比序項目含國中教育會考總標示(總積點)，其順
次應置於多元學習表現項目總積分及國中教育會考3等級
總積分之後，並置於國中教育會考各科標示比序之前。

103學年度作法

高雄區 總積分→多元發展項目總積分→志願序積分→國中會考總積分→國中
會考總標示→國中會考單科等第積分→寫作→單科標示

其餘14區 國中教育會考成績各科標示均擺列最後

1.前言 2. 103執行 3.104研修 4.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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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比序項目：3.寫作測驗比序順次

設計理念

能夠引導學生重視寫作能力培養。

103學年度實施情形

採計方式 就學區 關鍵程度

不採計分數 桃連區、雲林區、嘉義
區、臺南區、屏東區

免試入學總積分-多元發展-志願序-會考總積分-加
計總標示-單科等第積分-作文-單科標示

高雄區 ●

免試入學總積分-多元學習-會考總積分-單科等第
積分-作文-志願序-加計總標示-單科標示

基北區 ●●

免試入學總積分-其他超額比序項目-會考總積分-
作文-單科等第積分-加計總標示-單科標示

中投區、竹苗區、宜蘭
區、花蓮區、臺東區、
澎湖區、金門區

●●●

免試入學總積分-作文-其他超額比序項目-會考總
積分-單科標示

彰化區 ●●●●

1.前言 2. 103執行 3.104研修 4.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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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學年度制度

維持各就學區因地制宜。

搭配國中教育會考成績比序方式通

盤考量順次安排。

調整比序項目：3.寫作測驗比序順次

1.前言 2. 103執行 3.104研修 4.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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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分增額之適當處理方式

• 依據高級中等學校多元入學招生辦法第6條規定略以
，如依各該區超額比序作業規定，仍超額時，以增
額或其他適當方式之處理。

• 104年教育會考各科若維持「三等級四標示」的成績
計算方式，因超額比序項目或志願序群組化因素之
影響，經系統模擬分析結果，首屆學生數在3萬人以
上之少數就學區，可能衍生同分人數超過可核准增
額處理之現象。

• 為解決同分增額問題，臺師大心測中心根據103年教
育會考資料模擬分析，參考部分就學區之建議需求
，擬訂教育會考各科計分方式。

1.前言 2. 103執行 3.104研修 4.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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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103年會考成績模
擬分析結果，產生同分
增額情況，以B段(基礎
級)及高職某些群科有
明顯集中情形，爰有必
要針對5B區段作進一步
切分處理。

。

同分增額之適當處理方式

1.前言 2. 103執行 3.104研修 4.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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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就學區使用會考成績作為超額比序項目，仍為三等級四標示。

首屆學生數在3萬人以上之少數就學區，衍生同分人數超過可核准增額

處理之現象，為避免過多同分增額現象，上述就學區於免試超額同分比無

可比之特殊情形，得使用屬備用性質之「計分基準」。

同分增額之適當處理方式

計分

基準

1.前言 2. 103執行 3.104研修 4.結語



20

103學
年度

全國辦理類似薦送入學制之就學區辦理情形

104學
年度

於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作業要點訂定應遵行事項
中明定。
各就學區得衡酌區內國民中學校數、畢業班數或人
數等因素，由區內高級中等學校以聯合或個別方式
提供全區、部分、鄰近或偏鄉之國民中學若干名額，
優先免試入學。
超額比序項目依各就學區免試入學作業要點規定辦
理。

基北區 宜蘭區 臺南區 高雄區 桃連區

臺北市及基隆市
：提供毗鄰國中
學生直升名額。
新北市：保障分
區直升入學名額
。

各高中分
配特定國
中一定之
招生名額
。

各高中職保
障提出申請
之國中，每
校1位名額。

雄中雄女及
就近入學學
校保障名額
。

社區高中保
障鄰近國中
若干升學名
額。

重要議題三：扶助弱勢升學優先免試入學

1.前言 2. 103執行 3.104研修 4.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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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年適性入學作業主要時程規劃
(目標：較103年提早一個月以上)(全區免試)

重要議題四：縮短作業期程

1.前言 2. 103執行 3.104研修 4.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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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年適性入學作業主要時程規劃
(目標：較103年提早一個月以上)(免試+特招)

7/11

(六)

~

7/15

(三)

報到

7/10(五

)  下午

6/15(一)~7/5(日) 7/10(五

)  下午

7/10(五

)  上午

1.前言 2. 103執行 3.104研修 4.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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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學年度 104學年度

7區聯合辦理 各校自辦或數校聯合辦理

心測中心協助命題 學校自行命題，臺師大心測中心
得提供專業協助

考試科目：
國、數、英、社、自5科

(基北區國英數3科)。

參採會考成績作為錄取門檻
加考學科測驗1~3科
測驗內涵應與特色課程呼應。

重要議題五：特招回歸各區自辦

1.前言 2. 103執行 3.104研修 4.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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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招生學校之入學測驗，其舉辦目的係用以鑑定學生

是否具備入學該特定學校之能力，與國中教育會考定位為
非入學測驗，其舉辦目的係為瞭解並確保國民中學學生學
力品質，並得作為免試入學比序項目之一者，顯然有別，
故不得逕將國中教育會考視為特色招生學校所辦特色招生
考試，而將會考成績轉換或加權作為特色招生分發依據之
入學測驗成績；凡辦理特色招生之高級中等學校，應依法
舉辦特色招生入學考試，以符高級中等教育法第38條之規
定，教育部將發布上開解釋令，以明確其立法意旨。

1.前言 2. 103執行 3.104研修 4.結語

重要議題五：特招回歸各區自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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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修各入學法令規範

1.前言 2. 103執行 3.104研修 4.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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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語

2014/9/15 26

組成專案小組，針對未來入學制度持續研
議改進。

持續精進十二年國教各方案作為(補救教
學、活化教學，提升教師教學熱忱與專業知
能，及學校均質化、優質化與特色發展)，
確保學生受教權益。

1.前言 2. 103執行 3.104研修 4.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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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報 完 畢

敬 請 裁 示

並祝中秋佳節愉快


